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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104D007942_3_0911003521838.doc、104D007942_4_0911003521838.doc、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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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修正「104年公務人員考試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

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」一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4年6月5日公訓字第10421

60449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另旨揭修正訓練計畫亦置於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網

站首頁（http://www.csptc.gov.tw/）/法規輯要/培訓法

規/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規/特種考試錄取人

員訓練相關法規/身心障礙特考訓練相關法規項下，提供

參閱使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

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

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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